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
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行政执法主体基本信息
	行政执法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
名称
	行政执法主体性质
	内设行政执法机构
	内设执法监督机构
	行政执法人员（人）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人）
	行政执法事项（条）
	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条）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行政机关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平安法治办公室
	8
	2
	115
	[bookmark: _GoBack]80


说明：行政执法主体性质分为三类：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是指本单位行政执法岗位的工作人员。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是指本单位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人员，一般指本单位内设法制机构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事项包括法定、赋权、委托的执法事项，赋权事项由被赋权单位进行统计，事项划转的由划入单位进行统计。涉企包含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二、2025年度行政执法案件情况
（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单位名称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
数量
	撤销许可
数量
	其他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14
	14
	14
	0
	0
	0


说明：1.“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2.“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二）2025年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2
	
	通报
批评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件
	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249
	0
	721
	0
	0
	0
	0
	0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
	限制
从业
	行政
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合计
	罚没金额（万元）

	
	0
	0
	0
	0
	0
	0
	723
	0.247


说明：1.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2.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表格排序在后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 
（三）2025年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合计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合计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的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四）2025年行政检查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检查计划
（次）
	行政检查实施
（次）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次）
	发现问题
（个）
	问题整改
（个）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线索核查
	即时检查
	综合查一次
	双随机一公开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120
	267
	23
	 0
	0
	200
	8
	2
	3
	3


说明：“行政检查计划次数”是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拟定开展行政检查活动计划次数，“行政检查实施”是指具有行政检查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实际组织开展的行政检查活动次数。“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1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检查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执法行为中开展的证据调查、情况核查，均不计为检查次数。
（五）2025年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行为情况统计表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合计
（宗）

	
	宗数
	征收总金额
（万元）
	宗数
	涉及
金额
（万元）
	宗数
	给付总金额
（万元）
	宗数
	宗数
	奖励总金额
（万元）
	宗数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0
	0
	0
	0
	0
	0
	0
	0
	0
	0
	0


说明：1.“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2.“行政裁决宗数”、“行政确认宗数”、“行政奖励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作出决定的数量。3.“行政给付宗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4.“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宗数。
三、2025年度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案件情况
本单位2025年未收到涉及行政执法的投诉、举报案件。
四、其他需要公示的统计数据
无。
